山亭区2025年义务段学校报名需提供的材料

一、小学入学报名需要提供的材料
1.镇街小学：居民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复印件核对后学校留存）。
2.城区小学：
（1）招生片区内有法定家庭自有住房，有房产（不动产）证的：
①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
②房产（不动产）证原件（须具备居住条件并实际居住）。
（2）招生片区内有法定家庭自有住房，无房产（不动产）证的：
①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
②购房合同（必须在房产部门备案并有备案号或购房正规发票），如购房合同属于无备案合同、无购房正规发票，需学生户籍与提供房产地址一致；有房产为自建房的，须提供准建证明。
（3）招生片区内居住房属于政府建设的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的：
①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
②提供租赁人与政府签订的租赁合同。
（4）招生片区内居住房属于二手房产私人交易的：
[bookmark: _GoBack]①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学生户籍必须与所提供的房产一致。
②原始购房合同、购房票据。
③有效的私人交易房屋合同、双方之间房款给付的银行凭证，六个月的水、电缴费记录（注：水、电缴费记录不需要学生家庭提供，由招生学校到相关部门进行核验）。
（5）招生范围内的老户口居民
①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
②土地使用证（房屋被拆迁的须提供政府拆迁协议），属于库区移民的，提供库区补贴银行发放凭证（至少提供近一年的流水）。
（6）招生片区内户口，无法定家庭自有住房的
①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
②如学生户籍为出生申报，可按照户籍地址入学；如户籍有迁移，片区内学校学位有空余时，可按照户籍地址入学；片区内学校学位没有空余时，由区教体局根据全区学位空缺情况，统筹调剂到就近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
注：房产和户口要求
①房产为父母所有，户口簿信息能证明适龄儿童和房主的直系亲属关系。
②房产为父母单方所有，但儿童户口跟随另一方的，须提供儿童医学出生证明或父母结婚证。
③房产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儿童和父（母）必须跟随房主的户口且父母（法定监护人）无独立房产。
④招生范围内的房产不含办公用房、商业用房，在建、规划待建、规划外自建等不具备入住条件、未办理上房手续的住宅项目，不能作为入学申请依据。

二、初中入学报名需要提供的材料
（1）小学毕业证。
（2）居民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复印件核对后学校留存）。
（3）房产（不动产）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没有房产证的参照小学入学要求提供相应手续。
注：初中入学报名需要提供的房产（不动产）、户口要求与城区小学入学报名需要提供的材料相同。

三、外来务工人员（非山亭户籍）随迁子女入学报名需要提供的材料
（1）父母提供的入学就读申请书。
（2）居民户口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包括“户主地址页、索引页、儿童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三项内容）。
（3）父母至少一方与申请就读学校招生范围内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须附带在我区缴纳半年以上社会保险单据）或办理的营业执照原件（须附带税务登记及纳税资料原件）。
（4）父母至少一方持有我区公安部门核发的在申请就读学校招生片区内半年以上的居住证原件。
（5）在申请就读学校招生范围内的稳定住所证明（须有房产部门备案半年以上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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